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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17 年 11月 15 日约 0712 时，东莞市 HKYS 有限公司所属

“粤东莞货0186”船从深圳装载1700立方米砂料开往广州南沙，

途径南沙洪奇沥水道十五涌对开水域时，与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

镇民立村村民郭某祥驾驶的一艘无牌无证小渔船（以下简称“小

渔船”）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小渔船损毁，小渔船上两人落水，1

人获救，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2万元，构成一般等级

水上交通事故。

广州南沙海事处接到事故报告后，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对事故

进行调查。调查组通过询问当事船舶船员、现场证人，对事故现

场进行勘验，查验当事船舶的相关证书、文书资料，调取“粤东

莞货 0186”船视频监控资料等途径，获取证据资料。

经查明，该事故为一起双方当事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存在下列

不安全行为而造成的责任事故。本次事故中，小渔船横越航道，

妨碍了他船航行，未按规定避让顺航道航行的船舶，且疏忽了望、

驾驶人员不适任，违反了《内河避碰规则》第十二条、第六条和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的相关规定;“粤东莞货 0186”

船疏忽了望，且未使用安全航速，没有运用良好船艺及早积极采

取避让行动，违反了《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九条

的相关规定。本次事故小渔船应负主要责任，“粤东莞货 0186”

船负次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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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简况

2017 年 11 月 15 日约 0712 时，东莞市 HKYS 有限公司所属

“粤东莞货0186”船从深圳装载1700立方米砂料开往广州南沙，

途径南沙洪奇沥水道十五涌对开水域时，与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

镇民立村村民郭某祥驾驶的一艘无牌无证小渔船（以下简称“小

渔船”）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小渔船损毁，小渔船上两人落水，1

人获救，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2万元，构成一般等级

水上交通事故。

二、事故调查情况

广州南沙海事处接到事故报告后，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对事故

进行调查。调查组通过询问当事船舶船员、现场证人，对事故现

场进行勘验，查验当事船舶的相关证书、文书资料，调取“粤东

莞货 0186”船视频监控资料等途径，获取以下证据资料：

1.水上交通事故调查询问笔录 10 份；

2.《内河交通事故报告书》1份；

3.《船舶国籍证书》复印件 1份；

4.《内河船舶检验证书》复印件 1份；

5.《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复印件 1份；

6.船员名单 1份；

7.《船员适任证书》复印件 8份；

8.《船员服务簿》复印件 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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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内河船舶航海日志》复印件 1份；

10.《内河船舶轮机日志》复印件 1份；

11.《船旗国监督检查记录簿》复印件 1份；

12.视频监控资料 1份；

13.落水村民身份证复印件 2份。

14.死亡医学鉴定书 1份。

（一）船舶资料

船名 小渔船 粤东莞货 0186

船籍港 无 东莞

船舶种类 无 自卸砂船

总吨 不详 1583

净吨 不详 886

总长 约 4.5 米 72.30 米

型宽 不详 16.00 米

型深 不详 4.20 米

主机总功率/数目 11KW 746KW/2

建成日期 不详 2010-08-30

建造船厂
不详

东莞市东盛船舶修造有限

公司

船舶所有人
郭某祥

东莞市 HKYS有限公司

船舶经营人



第 6页

图 1：“粤东莞货 0186”船

（二）船舶状况

1. 船舶检验情况

（1）小渔船

该船未持有相关船舶检验证书。

（2）“粤东莞货 0186”船

该船最近一次船舶检验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由东莞海事局

在东莞进行年度检验，签发的《内河船舶适航证书》有效期至

2022 年 9 月 6日。事故时，该船证书齐全有效。

2.船舶安全检查情况

（1）小渔船

该船无船舶安全检查记录。

（2）“粤东莞货 0186”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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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船最近一次船舶安全检查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由东莞海

事局在东莞沙田进行，共查出 7项缺陷，经调查，7项缺陷与本

事故无直接因果关系。

3.船舶载货情况

小渔船空载，从洪奇沥水道西岸团结围东闸开出，前往洪奇

沥水道 1#标附近捕鱼。

“粤东莞货 0186”船装载 1700 立方米砂料，从深圳开往广

州南沙，船舶吃水约 3.6 米，经核查，该船没有超载。

（三）船员概况

1. 小渔船

该船本航次有 2人，郭某祥及其儿子郭某惠，均未持有船员

适任证书、船员服务簿或其他船员适任证件。

郭某祥，男，1956 年 X 月 X 日出生，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

镇民立村村民，身份证号码：44XXXXX0。

郭某惠，男，1982 年 X 月 X 日出生，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

镇民立村村民，身份证号码：44XXXXX7。

2. “粤东莞货 0186”船

该船本航次配备船员 8人，分别是船长石某某，二副胡某某，

水手莫某某、梁某某、吴某某，轮机长彭某某，三管轮彭某全，

机工吴某阳，船员证书齐全有效，满足该船最低安全配员要求。

另船上还有 1名厨工黄某某，未持有船员服务簿；1名搭乘

该船回家休息的他船人员雷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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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时值班人员情况：

船长石某某，男，1965 年 X 月 X 日出生，持有梧州海事局

于 2014 年 5 月 5 日签发的一类船长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证

书编号：S45XXXXX7，有效期至 2019 年 5 月 5日，2017 年 7 月 1

日在该船任职船长至今。

水手莫某某，男，1967 年 X 月 X日出生，2017 年 8 月 30 日

在该船任职水手至今。

（四）事故时天气、海况和通航环境情况

1.事故时天气、海况

事发当时天气晴，涨潮，能见度良好，无浪。

2.事故水域通航环境情况

事故发生在广州市南沙区洪奇沥水道万顷沙十五涌对开水

域。洪奇沥水道为内河Ⅰ级航道，事故水域上下游航道宽度约

130米，航道走向与水道中部基本一致，航道较为宽阔、笔直，

航道水深约 5.3米至 9.2 米，航道外水深 3.3 米至 4.8 米不等。

事故位置位于洪奇沥水道洪奇沥 1#灯桩下游，万顷沙十五涌对

开水域。事故前，“汕顺油 39”船因主机故障临时在万顷沙十五

涌对开航道中间锚泊，船首朝下游方向，事故附近水域无其他船

舶航行，通航环境总体良好。

三、重要事故因素认定

（一）事故时间

小渔船获救人员郭某祥陈述，该船于 15 日约 0700 时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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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附近涌口开出，不久就与“粤东莞货 0186”船发生碰撞。

“粤东莞货 0186”船值班驾驶员船长石某某陈述，碰撞时

间 15日 0710 时左右。

“粤东莞货 0186”船视频监控资料显示，15 日约 0712 时，

“粤东莞货 0186”船与小渔船发生碰撞。

因此，本报告认定碰撞时间以“粤东莞货 0186”视频监控

资料为准，即碰撞时间 15日约 0712 时。

（二）事故地点

小渔船获救人员郭某祥陈述，该船从万顷沙团结围涌口开出

不久就与“粤东莞货 0186”船发生碰撞。

“粤东莞货 0186” 船值班驾驶员船长石某某陈述，碰撞地

点在洪奇沥水道十五涌对开水域。

“粤东莞货 0186”船视频监控资料显示，15日约 0712 时，

该船位置在 22°37.05′N/113°35.17′E，即广州市南沙区洪

奇沥水道万顷沙十五涌对开水域。

因此，本报告认定碰撞地点以“粤东莞货 0186”船视频监

控资料为准，即碰撞地点为 22°37.05′N/113°35.17′E。

（三）两船避让关系

小渔船从万顷沙团结围涌口开出，驶往对岸，即从航道西岸

开出向东岸方向横越航道，“粤东莞货 0186”船事发前顺航道沿

航道东侧上行，且受限于航道外吃水，根据《内河避碰规则》第

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小渔船横越航道，妨碍了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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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航行的“粤东莞货 0186”船。

图 2：0710 时 49秒视频监控画面（红圈内为小渔船）

四、事故经过

根据“粤东莞货 0186” 视频监控资料、两船人员询问笔录、

船舶损坏情况勘查记录等资料，分析得出如下事故经过：

（一）小渔船

2017 年 11 月 15日约 0700 时，郭某祥与其儿子郭某惠一起

驾驶小渔船从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民立村团结围东闸开出，前

往洪奇沥水道 1#标附近打渔。

小渔船驶过在航道中间抛锚的“汕顺油 39”船尾后，郭某

惠发现有一艘砂船（即“粤东莞货 0186”船）从下游往上游航

行，离本船不到 20 米，走到船尾躲避并提醒郭某祥，郭某祥马

上停车，随后发生碰撞，两人落水。

（二）“粤东莞货 0186”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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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5日 0330 时，“粤东莞货 0186”船装载 1700

立方米砂料，从深圳开往广州南沙，开航时值班驾驶员为二副胡

某某。

0600 时，该船航行至中山市横门水道 6#标水域，航速约 7.7

节，船长石某某上驾驶台接班，同时值班的人员还有水手莫某某。

雷达开启，AIS 未开启，VHF 守听 16频道。

0704 时，该船沿洪奇沥航道右侧往上游航行，航速约 7.7

节。船长石某某发现有一艘船（“汕顺油 39”）锚泊在航道内，

锚泊船船首朝下游方向，驾驶船舶拟从“汕顺油 39”船左舷通

过。

约 0709 时，该船沿洪奇沥航道右侧航行，航速约 7.7 节，

船长石某某发现西岸附近水域有一艘小渔船开出，小渔船位于在

本船左前方，距离约 250 米。

0710 时 49 秒，该船航行至洪奇沥航道十五涌对开水域，航

速约 7.7节，船首接近锚泊船“汕顺油 39”船首。

0711 时 26 秒，该船航行至锚泊船“汕顺油 39”东侧，船首

与锚泊船船尾接近，航速约 7.7 节，横距约 25 米，船长石某某

发现小渔船驶过锚泊船船尾，连续按下汽笛提醒小渔船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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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711 时 26秒视频监控画面

0711 时 30 秒，船长石某某发现小渔船保速保向航行后，立

即采取停车措施，试图让小渔船通过船首。

0711 时 43 秒，船长石某某发现小渔船突然在本船船首偏左

位置停下，采取倒车，操左舵试图避让小渔船。

约 0712 时，该船与小渔船发生碰撞，并发现小渔船从“粤

东莞货 0186”船首右舷漂出。

0712 时 26 秒，小渔船从“粤东莞货 0186”船尾漂出，两人

落水在水面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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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事故示意图

五、事故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小渔船从“粤东莞货 0186”船首右舷漂出，随

水流漂到“粤东莞货 0186”船尾，“粤东莞货 0186”船厨工黄某

某看到郭某祥抓着木板，郭某惠没有抓住东西，两人没有穿着救

生衣，就扔下一个浮桶，但郭某惠没有抓到。约 0713时，“粤东

莞货 0186”船放下小艇救人，约 2 分钟后救起郭某祥，郭某惠

失踪。

广州南沙海事处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派出海巡船到达现场

搜救，经过 48小时搜救，没有发现失踪人员。

17 日，在事故附近水域找到郭某惠尸体，经法医鉴定确认

其溺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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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损失情况

（一）小渔船

小渔船全损，死亡 1人，直接经济损失约 2万元。

（二）“粤东莞货 0186”船

无损失。

事故共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2万元。

七、事故原因分析

两船在能见度良好情况下，在广州市南沙区洪奇沥水道发生

碰撞事故，适用《内河避碰规则》、《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一）小渔船

1.人员不适任

小渔船人员郭某祥、郭某惠均未经相关专业知识培训，未持

有相关船员适任证书，不具备渔船操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人员

不适任。

2.疏忽了望

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即将发生碰撞时才发现对方船，小

渔船人员郭某祥、郭某惠没有使用视觉、听觉以及一切有效手段

保持正规了望，没有及早发现对方船，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

出充分的估计，存在疏忽了望的行为。

3.横越航道，妨碍了他船航行

事故前，小渔船从广州南沙洪奇沥水道西岸拟横越航道，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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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东岸，在横越航道过程中，郭某祥、郭某惠没有注意避让顺洪

奇沥航道右侧航行的“粤东莞货 0186”船，妨碍了“粤东莞货

0186”船航行，并构成了碰撞危险。

（二）“粤东莞货 0186”船

1.疏忽了望

约 0709 时，距离小渔船约 250 米才发现对方船，在能见度

良好的情况下，船长石某某没有使用视觉、听觉以及一切有效手

段保持正规了望，没有及早发现对方船，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

作出充分的估计，存在疏忽了望的行为。

2.没有使用安全航速航行

该船沿广州南沙洪奇沥航道右侧往上游航行，航速约 7.7

节。即将发生碰撞时，该船才采取停车、倒车措施，但无效果，

未能把船停住，没有使用安全航速航行。

3.没有运用良好船艺及早积极采取避让行动

0711 时 26 秒，该船航行至锚泊船东侧，船首与锚泊船船尾

接近，船长石某某发现小渔船驶过锚泊船船尾，面临碰撞危险，

船长没有运用良好船艺采取停车、倒车措施，而是连续鸣放警告，

避让措施明显不当。

八、事故责任

（一）不安全行为

1. 小渔船

（1）人员不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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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渔船人员郭某祥、郭某惠均未经相关专业知识培训，未持

有相关船员适任证书，不具备渔船操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人员

不适任，违反了《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

（2）疏忽了望

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即将发生碰撞时才发现对方船，小

渔船人员郭某祥、郭某惠没有使用视觉、听觉以及一切有效手段

保持正规了望，没有及早发现对方船，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

出充分的估计，存在疏忽了望的行为，违反了《内河避碰规则》

第六条的规定。

（3）横越航道，妨碍了他船航行

事故前，小渔船从广州南沙洪奇沥水道西岸拟横越航道，驶

往东岸，在横越航道过程中，郭某祥、郭某惠没有注意避让顺洪

奇沥航道右侧航行的“粤东莞货 0186”船，妨碍了“粤东莞货

0186”船航行，并构成了碰撞危险，违反了《内河避碰规则》第

十二条的规定。

2.“粤东莞货 0186”船

（1）疏忽了望

约 0709 时，距离小渔船约 250 米才发现对方船，在能见度

良好的情况下，船长石某某没有使用视觉、听觉以及一切有效手

段保持正规了望，没有及早发现对方船，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

作出充分的估计，存在疏忽了望的行为，违反了《内河避碰规则》

第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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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有使用安全航速航行

该船沿广州南沙洪奇沥航道右侧往上游航行，航速约 7.7

节。即将发生碰撞时，该船才采取停车、倒车措施，但无效果，

没有使用安全航速航行，未能把船停住，违反了《内河避碰规则》

第七条的规定。

（3）没有运用良好船艺及早积极采取避让行动

0711 时 26 秒，该船航行至锚泊船东侧，船首与锚泊船船尾

接近，船长石某某发现小渔船驶过锚泊船船尾，面临碰撞危险，

船长没有运用良好船艺采取停车、倒车措施，而是连续鸣放警告，

避让措施明显不当，违反了《内河避碰规则》第九条的规定。

（二）责任认定

本次事故是一起双方当事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存在下列不安

全行为而造成的责任事故。本次事故中，小渔船横越航道，妨碍

了他船航行，未按规定避让顺航道航行的船舶，且疏忽了望、驾

驶人员不适任，违反了《内河避碰规则》第十二条、第六条和《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的相关规定;“粤东莞货 0186”船

疏忽了望，且未使用安全航速，没有运用良好船艺及早积极采取

避让行动，违反了《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九条的

相关规定。本次事故小渔船应负主要责任，“粤东莞货 0186”船

负次要责任。

九、安全管理建议

为了使当事船舶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故发生，更好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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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人命和财产安全，提出如下安全管理建议：

（一）小渔船

1.建议捕鱼作业时穿着救生衣。

2.建议小渔船横越航道时应加强瞭望，谨慎驾驶。

2.建议小渔船向渔政部门申请船舶证书。

3.建议小渔船驾驶员应取得相应证书或经过相当的培训。

（二）“粤东莞货 0186”船

1.在通过内河捕鱼小艇习惯作业区域时，除驾驶员外，建议

专门安排一名人员瞭望。

2.应组织驾驶员进行培训，学习并掌握《内河避碰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珠江口附近水域通航情况。

3.船舶 AIS等助航设备应长期保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4.船上工作人员应持有船员服务簿。

附件：

调查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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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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